
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对上交所工作函的回复意见 

上市公司于 2022 年 3月 16日收到《关于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购买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的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2022】0188 号）（以下

简称“工作函”），根据工作函要求，对相关问题发表意见： 

问题： 

二、考虑到广药改制和后续申请上市进程存在不确定性，收购选择权的行权

时间关系到上市公司利益。请公司核实并补充披露： 

（1）广药改制和后续申请上市的具体安排、实际进展、可能存在的障碍及

风险；（2）结合问题（1）,充分说明当前而非标的改制前 3个月内再行决定是否

行使收购权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后续相关进程是否存在较大不确定性，过早决

定是否可能不利于维护上市公司利益。请重大资产重组财务顾问对问题（1）发

表意见，请公司独立董事对问题（1）（2）发表意见。 

针对以上问题，我们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如下： 

问题（1）意见 

一方面，广药已制定规划，拟于 2022 年 6 月份前后实施股份制改制工作，

并拟于 2023 年前后根据资本市场情况择机申请上市，相关工作已在开展中；另

一方面，广药暂未发现对改制和后续申请上市构成重大障碍的事项，但最终能否

按计划改制上市仍受资本市场环境及企业自身发展等情况影响，其进程存在一定

不确定性，本次交易对方深东实已出具《承诺函》，就广药改制进程为上市公司

提供了保障措施。 

问题（2）意见 

根据深东实作出的重组相关承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应不晚于广药改制为股

份制公司前 3 个月通知上市公司，且承诺有效期至广药改制为股份制公司之日，

而上市公司可在广药改制为股份制公司之日前自由行使收购选择权。 

根据广药的说明：一方面，广药已制定明确规划，拟于 2022 年 6 月份前后

实施改制工作，并拟于 2023 年前后根据资本市场情况择机申请上市，相关工作

已在开展中；另一方面，广药暂未发现对改制和后续申请上市构成重大障碍的事

项，但最终能否上市成功仍受资本市场环境及企业自身发展等情况影响，其上市

进程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基于上述情况，我们认为：广药已计划于 2022年 6月前后实施股份制改造，

综合考虑上市公司和广药履行相关决策程序和相关准备工作的必要时间，同时预

留一定的安全缓冲时间，在当前决策行使收购选择权属于较为合适的时间窗口，

亦有利于上市公司及时决策恢复重组前上市公司间接享有广药的权益，能够维护

上市公司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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